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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零四年臺灣原創流行音樂大獎徵選要點 

中華民國 104年 2月 12日局音（業）字第 10430008913 號令發布 

 

一、 目的： 

鼓勵所有熱愛本土文化者投入河洛語、客語及原住民族語歌曲創作，為臺灣

母語歌曲注入新活力，增進社會大眾對本土文化豐富性及多元性之認識。  

二、 主辦單位：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原住民族委員會、客家委員會。 

三、 徵選組別： 

(一) 河洛語組 

(二) 客語組 

(三) 原住民族語組 

四、 參加資格： 

凡領有中華民國身分證之國民及依中華民國法律登記之財團、社團法人，均得

報名參選前點各款組別，每人報名參選組別之作品不得逾三件（含共同創作）；

同一歌詞不得跨組參選，同一曲譜者，亦同。詞或曲分屬不同人創作者，應共

同報名參選；違反上開規定之一者，參選作品均不予受理。 

曾獲一百零三年臺灣原創流行音樂大獎首獎、貳獎或參獎之得獎者，不得報名

參選。違反者，應不予受理。 

五、 作品型式： 

(一) 參選作品應同時包含詞曲創作，單以詞或曲參選者，應不予受理。 

(二) 參選作品得以獨唱、重唱或合唱等型式呈現，並得輔以樂器伴奏。 

六、 各組別之獎項、名額及獎金： 

(一) 首獎一名：獎金新臺幣三十萬元、獎盃一座、得獎證書一紙。 

貳獎一名：獎金新臺幣二十萬元、獎盃一座、得獎證書一紙。 

參獎一名：獎金新臺幣十萬元、獎盃一座、得獎證書一紙。 

佳作（以三名為上限，實際名額由評審小組決定）：獎金新臺幣六萬元、

獎盃一座、得獎證書一紙。 

現場表演獎一名：獎金新臺幣六萬元，獎盃一座、得獎證書一紙。 

入選獎（入圍未得獎者之獎勵）：每名獎金新臺幣二萬元、入圍證書一紙。 

(二) 得獎之作品如為共同創作者，應由共同得獎者自行決定獎金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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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參選活動期程： 

(一) 報名期間：自中華民國（下同）一百零四年二月十二日起至同年四月七日

止。 

(二) 入圍者公布日期：由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以下簡稱本局）另行

公布。 

(三) 決賽、頒獎典禮及音樂分享會日期、地點：由本局另行公布。 

八、 評選方式：由本局遴聘專業人士組成評審小組負責評審工作，評審分初審及

決審二階段評選，其評審標準如下： 

(一) 初審評分標準：詞百分之三十、曲百分之三十、創意百分之四十。 

(二) 決審評分標準：詞百分之三十、曲百分之三十、創意百分之三十、現場表

演百分之十。 

九、 參選須知： 

(一) 參選者應於報名期間截止日前登入本局網路報名系統（網址：

http://www.bamid.gov.tw），輸入報名相關資料，且於確認報名資料無誤

後，下載報名表（如附件一或附件二）、切結書（如附件三）並均予簽章，

連同參選作品光碟一份、歌詞（參選者得自行決定是否檢附曲譜供評審委

員參考，客語組及原住民族語組應另附中文歌詞翻譯稿）及參選者之身分

證明文件影本一份（其為自然人者，應附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其為法

人者，應附設立登記證明影本），於一百零四年四月七日前以掛號郵寄至

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流行音樂產業組（臺北市開封街一段三號六

樓），並於信封上註明參加「一百零四年臺灣原創流行音樂大獎（○○語

組）徵選活動」，以郵戳為憑，逾期不予受理。 

(二) 參選作品應製成 Demo帶，儲存於光碟片（CD）中。 

(三) 參選者於參選作品寄出前應詳加檢查；本局收件後，發現參選作品光碟品

質不良有礙判讀、資料不齊或其他情事者，得通知參選者限期補正，並以

一次為限；屆期不補正或補正不完全者，不列入評選。 

(四) 各組入圍名額以十名為上限，實際名額由評審小組決定。 

(五) 參選作品及報名相關資料恕不退件。 

(六) 各組入圍者應親自或指定他人代理參加決賽，違反者，不列入決審評選。

決賽由本局抽籤決定其順序，並將結果公布於一百零四年臺灣原創流行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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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大獎網站。 

十、 注意事項： 

(一) 參選作品應符合下列規定： 

1. 應為參選者自行創作，且未曾於一百零四年臺灣原創流行音樂大獎報名

截止日前得獎之作品。 

2. 未有於一百零四年臺灣原創流行音樂大獎報名截止日前為行銷用途目的

之公開播送、公開演出（包括但不限廣告曲、背景曲或宣傳曲）或將參

選作品公開發行（包括但不限實體出版及數位下載）。 

3. 不得為改作之作品（例如翻譯、改編作品）。但橋段、伴奏或合音引用傳

統古調原鄉傳統音句，未達四小節者，不在此限。 

4. 未有於一百零四年臺灣原創流行音樂大獎頒獎典禮前將參選作品之著作

財產權授權或讓與第三人之情事。 

5. 無經法院判決確定侵害他人著作權情事。 

(二) 參選作品有違反前款各目規定之一者，應不予受理；入圍名單公布後、頒

獎前發現者，應撤銷入圍者資格；頒獎後發現者，主辦單位應撤銷得獎者

（包括獲入選獎者，以下同）資格，並得對得獎者求償主辦單位發行之得

獎作品專輯修正、發行及銷毀之費用；得獎者應無條件繳回已受領之獎

金、獎盃及證書。被撤銷資格者，自收到撤銷資格處分次日起三年內，不

得報名參賽臺灣原創流行音樂大獎，其應負賠償主辦單位費用及繳回獎

金、獎盃、證書責任者，於未履行或履行未完全前，亦不得報名參賽臺灣

原創流行音樂大獎。 

(三) 入圍作品如涉及著作權糾紛，由入圍者自負法律責任。 

(四) 本活動頒發之獎金將依所得稅法扣繳百分之十。 

十一、 授權及配合推廣義務： 

(一) 獲首獎、貳獎、參獎、佳作及現場表演獎者之得獎者應授權各主辦單位（文

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原住民族委員會、客家委員會，以實際列名

主辦單位為準）得分別永久無償在非商業性用途下，由各主辦單位或其授

權之人將該得獎作品錄製成 CD 專輯及音樂錄影帶（MV）於國內外重製、

散布、改作、編輯、公開演出，並於無線、有線、衛星之類比及數位電視

頻道、廣播電臺、電影院、集會場所及電腦網路上公開播送、公開上映及



 4 

公開傳輸。 

(二) 獲首獎、貳獎、參獎、佳作及現場表演獎之得獎者應配合參加各主辦單位

所舉辦之頒獎典禮、錄製得獎作品 CD 專輯及參加其他宣傳推廣活動（包

括但不限於演唱會及媒體專訪節目等）。但經各該主辦單位同意或有正當

理由無法親自參加，得獎者應同意無償授權各該主辦單位指定第三人公開

演出得獎者之得獎作品。 

(三) 違反前款本文規定之得獎者，自違規行為確定之日起三年內，本局不受理

其報名臺灣原創流行音樂大獎之參賽。 

十二、本要點相關事項如有疑義或其他未盡事宜，由本局解釋。 

 

 


